	
	
	

	
	
	

	
	
	



一、供货商资质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它纳入强制许可的证照（如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及许可品种明细表）的复印件并加盖公司鲜章；如取得了其它与质量有关的证书（如ISO9001、ISO22000、绿色食品证等），也应一并提供。

每年提供一次第三方检验报告。
二、运输、包装要求

	项目
	要求
	检测频率及方法
	处置方式及扣款标准

	运输车辆
	1.运输车辆车厢应保持清洁、卫生、无泥沙；

2.不得与有碍食品安全和卫生的物品（如家禽、家畜、农药等）混运；

3.不得使用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运输工具运载，运输途中有防护措施，防止产品被污染。
	每批，目测
	出现任意一项不符合者，拒收。

	包装
	1.产品包装，与产品直接接触部分不应给产品带来食品安全隐患；

2.包装材料和器具应干净、无异味、无破损，无异物夹带隐患。
	每批，目测、鼻嗅
	包装袋不符合标准要求，有异味、包装袋有破损、散边、断线等异物隐患较大，拒收。

	合格证明材料
	每一批需提供合格证明文件。
	每批，对照合格证明文件中检测项目及结果核查。
	1.合格证明文件不符合要求，每次罚款100元。

2.无合格证明文件，拒收。


三、质量指标

	品质特性
	接收标准
	让步接收标准
	拒收标准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处置方式及扣款标准

	感官
	色泽
	具有产品固有的色泽，粉末状，疏松，均匀一致，具有产品固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与样品略有不同
	与样品差异较大
	批检
	从样品中取出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瓷盘中，在自然光条件下用肉眼观察其性状、色泽及杂质、嗅其气味，然后用温开水漱口，品尝其滋味。
	与样品略有不同，协商扣款事宜。

	
	形态
	
	
	
	
	
	

	
	气味
	
	
	
	
	
	

	异物
	外源性异物
	1.丝状异物：
（1）＜1㎝不计入异物数量；

（2）1cm≤丝状异物≤3cm，每袋不超过5个。

2.除丝状异物外，其他异物不允许出现。
	/
	1.丝状异物＞3㎝；
2.1cm≤丝状异物≤3cm，每袋超过5个；
3.出现其他异物；
4.以上3项出现任意1项拒收。
	批检
	随机抽取2袋，使用勺子取整袋上、中、下观察。
	/

	水分/(g/100g)
	≤11.0
	＞11.0
	/
	批检
	GB 5009.3
	超过接收标准，按（实际水分-11.0）*货值扣款。

	黄曲霉毒素B1/（μg/kg）
	≤5.0
	/
	＞5.0
	批检
	快检
	/

	罂粟快检
	阴性
	/
	阳性
	批检
	快检
	/

	色价(干基值)
	≥12.0
	11.0≤色价
＜12.0
	＜11.0
	批检
	T/CFAA 0004-2021
	1.色价：11.6~12.0，扣40元/吨；

2.色价：11.0~11.5,扣60元/吨；

3.鉴于色价结果滞后性，色价＜11.0时已使用部分扣80元/吨，剩余物料拒收。

	总灰分/(g/100g)
	≤10.0
	/
	＞10.0
	每批查验对方检验报告
	GB 5009.4
	/

	酸不溶灰分/(g/100g)
	≤1.6
	/
	＞1.6
	
	GB 5009.4
	/

	磨碎细度/（40目）
	≥95.0%
	/
	＜95.0%
	
	/
	/


注：本标准的最终解释权归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食品安全检测项目

其他食品安全指标参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参考值》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